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答复类别：B类 
 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

第 1371 号建议的答复 
 

黄其明代表： 

《关于加快建瓯市笋竹产业发展的建议》（第 1371 号）由我

局会同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笋竹产业发展。2016 年，省

政府办公厅出台了《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发展七条措施的通知》，

加强对全省竹产业发展的指导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，促进竹产业

一二三产融合发展，进一步推动我省竹产业转型升级。2022 年，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把小竹子做成大产业”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林草局等十部委《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创

新发展的意见》，省林业局等十部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竹

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，支持从加强竹林生态保护修复等八个方

面解决制约福建竹产业发展瓶颈问题，推动包括建瓯在内的竹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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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高质量发展。2018—2022年，省级财政共安排 3115万元竹产业

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建瓯竹产业高质量发展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先

后推动南平建成省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、省级竹产业高技术企业

孵化器以及协同创新院竹产业（建瓯）分院等多个竹产业公共创

新服务平台，同时推动建瓯竹企与中国林科院、南京林业大学、

福建农林大学等 10 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

系；支持双羿竹木、丸美竹木等 10 家竹企实施 2021 年度省重点

技改项目，支持双羿竹木等建瓯企业成为国内外知名品牌（如宜

家集团）竹产品的主要生产供应商，先后协助举办了南平市竹木

产业经贸洽谈会、南平特色工业快消品线上展销会等活动，拓宽

笋竹产品销售渠道，增强企业竞争力。省生态环境厅将建瓯市列

为南平市竹材加工业、制桨造纸业、森林食品业等六个重点产业

发展区之一，建立了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，明确

环境准入及生态环境管控要求，为园区空间规划、产业布局等提

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基础支撑和决策依据；深化环评审批“放

管服”改革，简化环评管理要求，对单纯混合、分装的笋食品制

造项目以及不采用胶合工艺及不使用涂料的竹加工项目，不纳入

环评管理，并配套完善各类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，引导园区立足

现有产业做大做强。 

但正如您所言，建瓯市的笋竹产业虽然体量较大，产品种类

较多，产业体系比较完整，但仍存在要素保障短板明显、产业体

系不够协调、环境污染问题悬而未决、三产融合不够等问题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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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，我们将以推动实施《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

知》为抓手，从资源培育、企业升级、竹小微园区打造、平台建

设等多个方面支持建瓯竹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一、关于竹林基地优质化。一是加强优良竹种保护培育。重

点是加大珍稀濒危、重要乡土竹种资源收集保存力度，加强各类

竹良种定向选育和推广应用。二是加强竹林生态保护修复。重点

是稳步有序开展隐患地区退竹还林，逐步提高竹阔混交林比重；

打造一批以竹林为特色的绿色通道、绿竹长廊、竹林特色小镇、

景区景点。三是着力建设丰产竹林基地。重点是加大低产低效竹

林复壮改造，大力推进先进的竹林生产机械化设备和规模经营。

以建瓯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建设为抓手，提升竹林经

营水平和林地产出率。四是鼓励竹林流转，支持组建笋竹专业合

作社、股份合作林场、家庭林场等新型竹林经营主体。鼓励竹精

深加工企业以“企业+基地+农户”“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方式带动

竹林经营培育，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，促进规模集约经营。 

二、关于笋竹加工集聚化。一是实施笋竹同步发展战略，

做优竹笋产业，大力发展竹笋绿色食品加工，对带动性强的项

目，可通过排污权政府储备出让优先优惠保障。二是鼓励利用

收储农村“四荒”地及闲置建设用地发展竹产业，保障重大竹

产业项目、竹林生产经营配套设施建设等用地需要。在竹产区

就地就近建设竹材和竹笋收集、堆放及切段、剖分、拉丝、竹

笋剥壳等不产生废气、废水的物理分解场地，涉及使用林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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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用地范围。对固定资

产投资达 5000万元以上的笋竹精深加工项目，用地计划指标与

处置存量土地挂钩，由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予以安排，不足部

分由设区市统筹安排。三是支持做强现有园区，推动笋竹产业

集聚化发展。按照国土空间规划、“三线一单”分区管控要求，

同步推进市镇二级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各村庄规划编制工

作，在竹林分布集中的乡镇，可以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

村庄规划中布局初级产品加工小微园区，并科学指导做好园区

规划和环评，指导完善园区污水集中处理、固废收集处理、集

中供热等配套环保基础设施。小微园区若在镇区内可依托镇区

市政配套基础设施，通过编制详细规划，引导笋竹制品企业入

园发展。 

三、关于加工技术智能化。一是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。

重点是加快竹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，支持建瓯市、龙头竹

企加强与高校、科研单位合作，建立科技服务、成果转化等多模

式利益共享机制。支持竹产业技术体系建设，实施省级竹产业技

术体系建设项目。鼓励企业开展竹产业机械装备改造更新和创新

研发，加快“机器换人”步伐。二是对于重大产业项目或产业延

链、补链带动作用强的企业，给予“一企一策”支持。实施成长

型、创新型中小竹企培育项目，在资金、研发等方面给予重点扶

持，培育更多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目前，省级已经出台工业技改、

专精特新等财政支持政策，鼓励符合申报条件的笋制品企业技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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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列入省级技改重点库，省级财政将按有关规定给予技改融资

贴息或设备投资补助。 

四、关于产业培育链条化。一是扎实推进笋竹精深加工。大

力发展竹笋绿色食品加工，推动竹板材﹑竹家居用品﹑竹炭等产

业改造升级，着重发展竹集成材、重组材和竹纤维纸制品等高附

加值产品。支持建瓯竹产业园区建设，通过扶龙头、铸链条，打

造百亿产值笋竹加工产业集群。继续支持建瓯市实施省级财政竹

产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项目，对规模以上笋竹加工企业购买关键

设备、开展研发、品牌创建、开拓市场等给予补助。支持采取强

强联合、兼并重组、参股控股、改制上市等形式，打造一批产业

关联度高、功能互补性强、发展潜力大的龙头企业。二是推进竹

林碳汇交易。指导南平市、建瓯市生态环境局配合林业部门继续

开展竹林碳汇研究，探索推进竹林碳汇开发管理机制创新、技术

研发和市场建设，鼓励依托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等合规平台开

展碳汇交易试点。三是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。鼓励建设竹循环

经济产业园，支持竹企业或园区引进竹炭蒸汽联产模式，省级林

业经济发展专项对进行“炭气一体化”改造的企业或园区给予补

助。强化笋、竹加工废弃物利用研发和产业化，推进种植培育、

加工利用等循环链接，形成跨企业、跨行业的循环经济联合体，

实现优材优用、全竹利用、循环利用。积极配合税务等部门，落

实好现有税收优惠政策，助力笋竹精深加工。 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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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

联 系 人：林明亮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33844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2年 5月 13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

 


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
 

 
 

 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

会；南平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 

 


